关于7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公示
近日我局完成7批次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1.陈酿酒调香白酒，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2040910，生产日期：2023-09-26，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湖塘小拜年菜馆，抽样日期：2025-07-25，不合格项目：酒精度。
2.铁杆山药，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19834734，购进日期：2025-08-29，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高新区欣腾霖副食品超市，抽样日期：2025-09-10，不合格项目：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3.毛山药，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19834763，购进日期：2025-09-09，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高新区德虹超市，抽样日期：2025-09-10，不合格项目：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
4.煎炸过程用油，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19834931，生产日期：2025-09-14，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高新区阿妹汤包店，抽样日期：2025-09-14，不合格项目：极性组分。
5.煎炸过程用油，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19834897，购进日期：2025-09-13，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高新区叶陈包子店，抽样日期：2025-09-13，不合格项目：极性组分。
6.鲁旺人家欧培拉（巧克力味夹心蛋卷），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296752147，购进日期：2025-09-14，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湖塘润峰食品店，抽样日期：2025-10-27，不合格项目：霉菌。
7.生姜，抽样单编号：XBJ25320412343835819，购进日期：2025-10-25，被抽样单位名称：武进区礼嘉张利蔬菜摊，抽样日期：2025-10-28，不合格项目：噻虫胺。
二、核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1.武进区湖塘小拜年菜馆构成了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36元；2.罚款200元；罚没合计236元。
[bookmark: OLE_LINK10]2.武进高新区欣腾霖副食品超市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3.武进高新区德虹超市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4.武进高新区阿妹汤包店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对当事人不予处罚。
5.武进高新区叶陈包子店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0.73元；3.罚款200元；罚没合计200.73元。
6.武进区湖塘润峰食品店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
7.武进区礼嘉张利蔬菜摊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对当事人处罚如下：1.警告；2.罚款200元。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收到报告后，积极排查不合格原因，现已针对不合格原因整改。
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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